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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文联〔2022〕12 号 

 

 

 

各市文联、文化广电旅游局、广播电视台（集团）、电视艺术家协

会，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各有关社会影视公司： 

现将修订后的《浙江电视“牡丹奖”章程》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原章程即行失效。 
 

 

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浙江省广播电视局 

 

浙江省电视艺术家协会 

2022 年 4 月 15 日 

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浙 江 省 广 播 电 视 局 

浙江省电视艺术家协会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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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浙江电视“牡丹奖”是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

下简称省文联）、浙江省广播电视局（以下简称省广电局）、浙江

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以下简称省视协）联合主办的常设全省性电

视艺术大奖。 

第二条  浙江电视“牡丹奖”，旨在通过评奖发挥电视文艺

精品标杆的引领作用，加强电视文艺队伍建设,推动创作生产更

多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促进浙江电视艺术事业繁荣发展。 

第三条  浙江电视“牡丹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

强调评奖的专业性、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 

 

第二章  奖项设置 

 

第四条  浙江电视“牡丹奖”评选出电视剧、电视动画片优

秀作品，对应参评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星光奖”及中国电视

“金鹰奖”。 

第五条  浙江电视“牡丹奖”原则上每两年评选一次，视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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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作品创作增量变化可一年评选一次。 

第六条  浙江电视“牡丹奖”设作品奖和单项奖，作品奖评

选最佳电视剧作品、优秀电视剧作品、最佳动画片作品、优秀动

画片作品，单项奖评选优秀编剧、优秀导演、优秀男演员、优秀

女演员、优秀摄像、优秀美术、优秀制片人，每届评奖总数不超

过 30 个。当届部分奖项无合适对象可空缺。 

 

第三章  评选组织 

     

第七条  根据评审工作的需要，设立浙江电视“牡丹奖”评

奖组织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和监审委员会。 

第八条  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是评奖活动的组织

领导机构，由省文联、省广电局、省视协联合组建，负责浙江电

视“牡丹奖”的评选和颁奖活动。组委会设主任、副主任，主任

一般由主办单位分管领导担任，副主任及成员由省文联创研处、

省广电局艺术管理处、省视协主席团、协会秘书处相关人员组成。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设在省视协秘书处，具体承办评选及颁奖的

各项组织工作。 

第九条  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为评奖活动的执行

机构，负责具体实施评奖工作，根据评奖细则和评审流程客观、

公正地评选出获奖作品和获奖者。评委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二

名，委员若干名。评委会人数 9 人以上，应为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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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省视协负责组建“牡丹奖”评委专家库，在库专家

数量一般应是实际评审项目所需评委的 3 倍以上；评委专家库实

行轮换更新制度，每三届评奖过后，更新专家人数须超过总人数

的五分之一。在库专家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 具有高级职称，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较强反响的主创者； 

2. 曾获中国电视“金鹰奖”、“飞天奖”、“星光奖”或国际

各类电视大奖作品的创作人员； 

3. 在电视艺术界有较高威望、显著成就的评论家、教育家； 

4. 电视艺术专业的电视剧、电视动画片内容审查专家； 

5. 主办单位的负责人； 

6. 省视协主席团成员。 

专家库名单拟定后，由省文联创研处提出审核意见，报省文

联分管领导审批通过后，向省文联、省广电局备案。 

第十一条  当届评委人选从浙江电视 “牡丹奖”评委专家

库中随机抽取，评委实行回避制度，当届参评作品的署名人员不

得担任评委。 

第十二条  监审委员会由省文联创研处、省文联机关纪委、

省广电局机关纪委派员组成，负责监督评委工作和评选过程。 

 

第四章  参评范围和条件 
 

第十三条  申报参加浙江电视“牡丹奖”评选的作品，需符

合下列条件： 



 — 5 — 

（一）申报参评的电视剧、电视动画片作品，必须是在我省

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立项的作品。 

    （二）必须于规定时间内，在以下单位完整播出过；申报截

止日期前尚未全部播完的，不能参评。  

（1）在规定时限内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 

（2）在规定时限内至少在 1 家省级卫视频道播出过； 

（3）在规定时限内至少在 4 家省级地面频道播出过； 

（4）在规定时限内至少在 6 家地（市）级地面频道播出过； 

（5）在规定时限内在优酷、爱奇艺、腾讯、PPTV 等视频

网站播出过。 

（三）严禁有劣迹的主创人员及其作品参评。 

（四）单项奖参评者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第五章 评选程序 

 

第十四条  每届评选，省视协须将当届组委会成员名单以及

评选内容、参评对象（项目）、参评要求、参评办法等活动方案

报省文联创研处审核，经省文联分管领导审批同意，书记处办公

会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第十五条  组委会负责成立当届评审委员会、监审委员会，

制定当届的评奖细则和评审流程，并在评奖工作前，将上述材料

报送省文联创研处备案。评委会成员必须在省文联机关纪委的监

督下从评委专家库中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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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评委会应以公平公正为原则，评委会成员坚持评

奖标准，遵守评奖纪律，对取得参评资格的电视剧、动画片作品

进行认真审看后采取无记名投票，表决产生各奖项的评选结果。 

第十七条  评委会的评选结果经组委会和主办单位审核，公

示入选作品接受监督，最后由省文联、省广电局、省视协联合公

布各奖项归属，并向获奖者颁发奖杯和证书。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章程经省文联、省广电局、省视协共同审核，

报省文联书记处办公会议审定后生效。 

第十九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浙江省电视艺术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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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宣传部 

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22 日印发 


